
 

 

EPO 与合作局间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计划更新消息 

 

欧洲专利局（EPO）与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之间就 PCT 和国家工作成果进行的为期三年的

PPH 试点计划从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此外，从 2017 年 1 月 6 日起，IP5 间的 PPH 试

点计划也被延长 3 年。 

 

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计划的发展是为了加速向多国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审查过程。具体

而言，PPH 试点计划被设计为通过利用各专利局之间的“工作共享”来减少专利申请在审查中

的延迟。 

 

在欧洲专利局（EPO），PPH 试点计划的实施是通过一系列 EPO 与各国专利局之间单独签订的

协议。最初，EPO 首先于 2008 年 9 月与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结为伙伴。随后，EPO 与所

谓的 IP5 专利局（日本专利局（JPO）、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

以及 USPTO）达成了进一步协议，确立了多边协议即 IP5 PPH 试点计划。该计划最近被延长三

年期限（于 2020 年 1 月 5 日结束）。 

 

基于 EPO 与 IP5 专利局之间的协议类似的框架，EPO 还与其他专利局开展了单独的 PPH 试点计

划，这些专利局有加拿大知识产权局（CIPO）、以色列专利局（ILPO）、墨西哥工业产权局

（IMPI）、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IPA）、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以及哥伦比亚工商管理局

（SIC）。 

 

此外，就在 2016 年 10 月 EPO 局长 Benoît Battistelli 与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ROSPATENT）

局长 Grigory Petrovich Ivliev 签署了一份协议之后，EPO 与 ROSPATENT 开启了它们的联合 PPH



 

试点计划。由此， EPO 与 ROSPATENT 之间就 PCT 和国家工作成果进行的为期三年的 PPH 试点

计划从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参与到 EPO 的 PPH 试点计划需要满足几项要求。根据计划，当一个申请人的权利要求被首个

参与局认定为可授权的，该申请人可以在第二个参与局更快且更有效率地获得相应的外国专利。

因此，如果相应申请的权利要求在一个参与局获得授权，该申请就可以参与 PPH 试点计划。 

 

举例来说，在 EPO 与 IP5 专利局之间的 PPH 试点计划下，PPH 请求可以基于 IP5 专利局中的一

个作为国际检索单位（ISA）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PEA）确立最新的 PCT 工作成果，或者也可

以基于 IP5 专利局中的一个在处理国家申请或进入国家阶段的 PCT 申请过程中确立的工作成果。

此外，申请参与 PPH 试点计划的欧洲申请必须与相应的申请具有相同的最早日期。另外，参与

试点计划的欧洲申请的每一项权利要求都必须与 IP5 专利局指明为可授权或可专利的权利要求

充分对应或者修改为与之充分对应。鉴于此，当一个对应的权利要求通过增加额外的、受说明

书支持的特征被进一步限缩时，就会出现保护范围更窄的权利要求。当递交修改时，申请人总

是需要记得，对欧洲申请的修改不能导致其包含超出原始递交的申请之内容的主题。最后，在

递交 PPH 请求的时候，该欧洲申请必须还未开始审查。因此，不可能使一个已经开始的审查加

速，因为试点计划就是被设计来加快专利申请进入审查的速度，而不是加快 EPO 审查申请过程

中的实际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申请参与 PPH 试点计划的请求被批准，欧洲申请就会被加速处理，适用于

加速审查计划（PACE 计划）的条件将类似地适用于按照 PPH 试点计划处理的欧洲申请的审查。 


